
 

证券代码：300257        证券简称：开山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0 

 

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全资子公司开山压缩机（香港）有限公司收购 

LMF Unternehmensbeteiligungs GmbH 95.5%股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2、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开山股份或公司）经过详细的论证和必要的

尽职调查，并依据标的公司2015年12月31日的相关财务数据，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公

司董事会决定通过全资子公司开山压缩机（香港）有限公司（简称：香港公司）收购LMF 

Unternehmensbeteiligungs GmbH（简称：LMF UB或目标公司、标的公司）95.5%的股权，

收购该目标公司95.5%股权的对价为1欧元；开山股份通过香港公司收购目标公司4510万

欧元的股东借款（包括本息），收购对价为1欧元；开山股份通过香港公司收购目标公

司5010万欧元的银行借款及债券借款（包括本息），收购对价为2300万欧元。收购完成

后，LMF UB即目标公司成为公司孙公司。 

香港公司于近日与Equita GmbH & Co. Holding KGaA等48位目标公司股东（目标公

司股东名单见附件1）签署了《贷款转让协议》和《股权销售与转让协议》（以下统称

“协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权收购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批准。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股权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以下统称为卖方） 

    股权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如下，各交易对方出让的出资额见附件1：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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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quita GmbH & Co. Holding KGaA，所在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特洪堡，办公

地址：Am Pilgerrain 15, 61352 Bad Homburg,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已在

巴特洪堡当地法院的商业登记处注册，注册号为 HRB 10025 （“卖方1”）； 

    2.Dr. Hansjörg Schnabel，出生于1965年11月25日，住址：Wirzenweid 27, 8053 

Zürich, Switzerland （“卖方2”），； 

   3.Friedrich Georg Schulenburg，出生于1981年4月13日，住址：Am Wildpark 12, 

40629 Düsseldorf,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3”）； 

    4.Hans Joachim Moock，出生于1956年6月3日，住址：Gluckensteinweg 5e, 61350 

Bad Homburg,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4”）； 

    5.Jan Drewitz，出生于1972年4月8日，住址：Wöhlerstraße 16, 60323 Frankfurt,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5”）； 

    6.Bernd Stahlbock，出生于1969年3月6日，住址：Tiestestraße 9, 30171 Hannover,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6”）； 

    7.Christine Weiß，出生于1975年2月7日，住址：Richard-Wagner-Straße 11d, 60318 

Frankfurt,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7”）； 

    8.Ferdinand Freiherr von Hammerstein，出生于1977年3月4日，住址：Grünstraße 

24, 40212 Düsseldorf,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8”）； 

    9.Harald Quandt Family Trust GmbH，所在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特洪堡，办

公地址：Am Pilgerrain 17, 61352 Bad Homburg,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已

在巴特洪堡当地法院的商业登记处注册，注册号为HRB 2444 ("Seller 9")； 

    10.Amanda Neumayer Vermögensverwaltung GmbH，所在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豪

萨赫，办公地址：In den Reben 35, 77756 Haussach,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已在弗莱堡当地法院的商业登记处注册，注册号为HRB 680438 （“卖方10”）； 

    11.SWAN Private Equity Verwaltungs GmbH，所在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杜塞尔

多夫，办公地址：Breite Straße 69, 40213 Düsseldorf,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已在杜塞尔多夫当地法院的商业登记处注册，注册号为HRB 69019 （“卖方11”）； 

    12.Ann Kathrin Linsenhoff，出生于1960年8月1日，住址：Schafhof, Schwalbacher 

Straße, 61476 Kronberg,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12”）； 

    13.Dr. Klaus Neugebauer，出生于1938年7月5日，住址：Pienzenauerstraße 73, 

81925 Munich,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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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Dr. Ursula Neugebauer，出生于1940年11月26日，住址：Pienzenauerstraße 73, 

81925 Munich,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14”） 

    15.Dr. Hönig & Cie. GmbH，所在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格伦瓦尔德，办公地址：

Klingerstraße 3, 82031 Grünwald,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已在慕尼黑当地

法院的商业登记处注册，注册号为HRB 126536 （“卖方15”）； 

16.Bernhard Wild，出生于1943年6月24日，住址：Drosselweg 10, 61462 

Königstei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16”）； 

    17.Creo Invest GmbH，所在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慕尼黑，办公地址：Wehrlestraße 

13, 81679 Munich,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已在慕尼黑当地法院的商业登记

处注册，注册号为HRB 190121 （“卖方17”）； 

    18.2-gather GmbH，所在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克莱诺斯泰姆，办公地址：

Reinhard-Heraeus-Ring 29, 63801 Kleinostheim,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已在阿莎芬堡当地法院的商业登记处注册，注册号为HRB 12855 （“卖方18”）； 

    19.Dr. Axel May，出生于1948年8月13日，住址：Grüneburgweg 153, 60323 Frankfurt,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19”） 

    20.Dr. Fritz Becker，出生于1953年12月26日，住址：Limesstraße 34, 61273 

Wehrheim,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20”）； 

   21.Dr. Hartmut Kiock，出生于1943年5月14日，住址：Prinzregentenstraße 91, 

81677 Munich,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21”）； 

    22.Heinz Nixdorf GmbH & Co KG，所在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帕德博恩，办公地

址： Klingenderstraße 5, 33100 Paderbor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已在

帕德博恩当地法院的商业登记处注册，注册号为HRB 1996 （“卖方22”）； 

    23.LISICA Management GmbH，所在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兰克福，办公地址： 

Friedensstraße 6-10, 60311 Frankfurt,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已在法兰

克福当地法院的商业登记处注册，注册号为HRB 47515 （“卖方23”）； 

    24.SABAG Beteiligungs-Aktiengesellschaft，所在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贝拉

欣格，办公地址：Gleißentalstraße 5a, 82041 Oberhaching,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已在慕尼黑当地法院的商业登记处注册，注册号为HRB 137735 （“卖方

24”）； 

    25.SOFINA S.A./N.V.，所在地：比利时布鲁塞尔，办公地址：Rue de l'Indust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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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040 Brussels, Belgium，注册号为0403 219397 （“卖方25”）； 

    26.Anne Taberner-Carsi，出生于1957年3月18日，住址：Am Rabenstein 36, 61350 

Bad Homburg,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26”）； 

    27.S.K. Management- und Beteiligungs GmbH，所在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登-

巴登，办公地址：Ludwig-Wilhelm-Straße 1, 76530 Baden-Bade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已在曼海姆当地法院的商业登记处注册，注册号为HRB 202300 （“卖方

27”）； 

    28.Margarete Riedel，出生于1959年6月15日，住址：Sperberstraße 65, 90768 

Fürth,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28”）； 

    29.MRE III GmbH，所在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Kitdorf-Lerbach，办公地址：

Hauptstraße 45, 36320 Kitdorf-Lerbach,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已在

Gießenunder当地法院的商业登记处注册，注册号为HRB 8355 （“卖方29”）； 

    30.Dr. Susanne Weiß，出生于1961年4月15日，住址：Walhallastraße 33, 80639 

Munich,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30”）； 

    31.Gerberding Beteiligungs GmbH，所在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霍尔茨明登，办

公地址：Wiesenweg 46, 37603 Holzminde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已在希

尔德斯海姆当地法院的商业登记处注册，注册号为HRB 200657 （“卖方31”）； 

    32.Reinhard Scholl，出生于1946年7月27日，住址：Hollerweg 5a, 61118 Bad Vilbel,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32”）； 

    33.Beatrix Polchau，出生于1954年2月3日，住址：Semerteichstraße 85, 44141 

Dortmund,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33”）； 

    34.PANSE Vermögensverwaltung GmbH，所在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海德堡，办公

地址：Neuenheimer Landstr. 34, 69120 Heidelberg,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已在曼海姆当地法院的商业登记处注册，注册号为HRB 335501 （“卖方34”）； 

    35.Dr. Kurt Schwarz，出生于1951年6月19日，住址：Galileiplatz 2, 81679 Munich,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35”）； 

    36.IKIB Mittelstandsfinanzierungs GmbH，所在地：维也纳，办公地址：

Peregringasse 2, 1090 Vienna, Austria，已在维也纳商事法院的商业登记处注册，

注册号为FN 286972v（“卖方36”）； 

    37.EMMW Verwaltungs-GmbH，所在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诺伊斯，办公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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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ser-Friedrich-Str. 88, 41460 Neuss,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已在诺伊

斯当地法院的商业登记处注册，注册号为HRB 12618 （“卖方37”）； 

    38.Friedrich W. Hahn，出生于1940年3月2日，住址：In der Hardt 5, 40629 

Düsseldorf,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38”）； 

    39.MCM Beteiligungsgesellschaft mbH，所在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杜塞尔多夫，

办公地址： Heiderweg 16, 40489 Düsseldorf,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已在

杜塞尔多夫当地法院的商业登记处注册，注册号为HRB 50476 （“卖方39”）； 

    40.MGP Vermögensverwaltungsgesellschaft mbH，所在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

堡，办公地址：Taxusweg 17, 22605 Hamburg,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已在

汉堡当地法院的商业登记处注册，注册号为HRB 73751 （“卖方40”）； 

    41.Jochem Schily，出生于1940年2月5日，住址：An den Buchen 2, 40629 Düsseldorf,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41”）； 

    42.Richard Selbach，出生于1941年11月26日，住址：Hombergen 55, 41334 Nettetal,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42”）； 

    43.3S SS Solution GmbH，所在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梅尔布施，办公地址：

Hindenburgstr. 36a, 40667 Meerbusch,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已在诺伊斯

当地法院的商业登记处注册，注册号为HRB 12076 （"Equita" 或“卖方43”）； 

    44.Dr. Steuernagel GmbH，所在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特洪堡，办公地址：

Hauptstraße 119, 40764 Langenfeld,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已在杜塞尔多

夫当地法院的商业登记处注册，注册号为HRB 18829 （“卖方44”） 

    45.Dr. Norbert Zimmermann，出生于1950年12月4日，住址：Düsseldorfer Straße 

71a, 40545 Düsseldorf,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45”）； 

    46.Maria Wiemker，出生于1944年5月11日，住址：Hauptstraße 94, 26892 Dörpe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46”）； 

    47.Marcus Wiemker，出生于1987年10月28日，住址：Goslarsche Straße 59, 38685 

Langelsheim,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47”）； 

    48.Claus Wiemker，出生于1974年3月12日，住址：Büssinghook 22, 46395 Bocholt,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卖方48”）；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香港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

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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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LMF Unternehmensbeteiligungs GmbH，一家依据奥地利法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所在地：维也纳，办公地址：Freyung 4/13-14,1010 Vienna, Austria，在维也纳商事

法院的商业登记处注册，注册号为FN293116d。公司的注册股本EUR6,000,000.00（六百

万欧元），并已全额缴足。 

LMF Unternehmensbeteiligungs GmbH 拥 有 的 全 资 子 公 司   Leobersdorfer 

Maschinenfabrik GmbH系依据奥地利法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所在地：莱奥伯斯多夫，

办公地址：Südbahnstraße 28, 2544 Leobersdorf, Austria，在维也纳新城地区法院

的商业登记处注册，注册号为FN250425y（简称“LMF GmbH”）。LMF GmbH的注册股本

EUR35,000.00（三万五千欧元），并已全额缴足。LMF GmbH是LMF UB控制的主要运营实

体。 

LMF UB与LMF GmbH的股权关系和股权结构如下：  

 

（二）主要运营实体LMF GmbH的基本情况 

LMF GmbH 始建于1850年，已经有166年的历史，是全球领先的高端能源装备制造企

业。LMF GmbH为客户提供各类固定及移动式中压、高压、超高压往复式压缩机以及螺杆

-往复串级压缩机，无油及有油润滑，用于压缩各类气体，包括空气、各类天然气、工

艺用混合气体等等。最大轴功率为6200kW（8300 hp），最高压力 700 barG（10150 psig）。

LMF GmbH往复压缩机的主要特点是高转速短行程，体积小、重量轻、振动小、可靠性好，

除了通常的工业应用外，还特别适合于移动式、船舰以及钻井平台等等。 

LMF 管理层 EQUITA 及共同投资者 

LMF Unternehmensbeteiligungs 

GmbH(“LMF UB”)(奥地利) 

Leobersdorfer 

Maschinenfabrik GmbH 

(“LMF GmbH”)(奥地利) 

4.5% 95.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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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F  GmbH的业务类别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移动及工业用压缩系统API认证压缩机，

售后一站式服务。移动及工业用压缩系统主要用于油气田的地质勘察、移动管道疏通、

气田移动氮气分离等；公司也生产API认证的重型压缩系统；售后服务覆盖全球超过50

个国家，其服务包括改装、翻新、更新第三方压缩机器等。LMF  GmbH产品应用领域包

括：油气、化工、食品及饮料、水处理的相关产业。其产品适用于各种较高环境排放需

求，如API, DIN/ISO/VDE, NACE 及 ATEX（无排放）。LMF  GmbH在欧洲、中东及中国地

区拥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如德国、俄罗斯、伊朗及中国等，在全球超过50多个国家拥有

超过120个销售代表。 

（三）交易标的的资产概况 

1、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为EQUITA及共同投资者合计持有的LMF UB 95.5%的股权。

EQUITA及共同投资者保证该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

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财务数据（2013、2014年数据已经审计、2015年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千欧元 

  2013 年 12月 31 日 2014 年 12月 31 日 2015 年 12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9,240 72,766 55,683 

负债总额  128,727 125,664 119,253 

净资产  (49,486) (52,898) (63,570)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销售收入  66,128 65,326 36,538 

息税折摊前

利润  4,670 6,786 34 

净利润  (5,963) (3,411) (10,672)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出售和转让 

卖方持有附件 1表格中列出的目标公司股份（所有表格中列出的卖方股份单独且合

称为“售出股份”）。 

根据协议条款和条件，卖方中的每一方出售且在交割日期之前转让其名下的售出股

份给香港公司，香港公司购买且在交割日期之前接受总面值 EUR5,730,000.00（五百七

十三万欧元）、相当于目标公司注册股本的 95.5%（百分之九十五点五）的售出股份的

出售和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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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方在此不可撤销且无条件地放弃所有优先购股权或由目标公司章程或其它方式

授予卖方针对售出股份的类似权利。 

（二）股东贷款的出售和转让 

特定卖方授予了目标公司附件 2表格中列出的股东贷款。授予目标公司附件 2表格

中列出的股东贷款的卖方将被称作“股东贷款卖方”。 

根据协议条款和条件，股东贷款卖方中的每一方在此出售且在交割日期之前通过契

约的方式转让其在股东贷款项下的所有权利和义务给香港公司，从而解除股东贷款卖方

在其股东贷款项下的任何义务，且香港公司在交割日期之前接受此类转让，从而收购总

金额为 EUR 4510 万 的股东贷款（包括截止生效日期（含生效日期在内）的本金总额

EUR3400万和累计未支付利息总额 EUR1110万）。 

股东贷款的出售和转让应包括所有与股东贷款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所有未偿和

未付利息。 

（三）银行借款及债券借款的出售和转让 

各转让方按照协议在交割日执行的条款和条件，向受让方出售已购资产。 

香港公司按照协议在交割日执行的条款和条件，承诺受让、取得并承担各转让方的

已购资产。交割日后，香港公司据此替代转让方成为融资文件中的合同方，并承担各融

资文件的权利与义务。 

自交割日起，各债务人明示同意按照承接合同的方式转让和让与转让方的已购资

产，并按照融资文件豁免转让方的职责与义务。 

（四）购买价格 

    1、收购占 LMF UB95.5%的股份需支付的对价（即“股份购买价格”）为 1欧元。 

2、购买股东贷款 4510万欧元（包括未支付的贷款利息）需支付的对价（即“股东

贷款购买价格”）为 1欧元。 

3、购买银行借款余额 3440 万欧元（含未支付的借款利息）及债券借款 1570 万欧

元（含未支付的借款利息）需支付的对价为 2300万欧元。 

五、收购资金的安排 

本次公司通过香港公司收购LMF UB95.5%的股权及股东借款、银行及债券借款（含

未支付的借款、债券利息）需支付的对价约为2300万欧元。鉴于国外欧元贷款利率较低

和公司目前在国内拥有人民币存款约10亿元，为提高资金效益，经董事会决议同意以

2300万欧元等额的公司国内人民币存款约1.7亿元作为担保，以内保外贷的形式，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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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在境外贷款2300万欧元解决本次收购所需的全部资金。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LMF GmbH历史悠久，是全球领先的高压往复式压缩机制造企业。LMF往复压缩机

的主要特点是高转速短行程，体积小、重量轻、振动小、可靠性好，最大轴功率为6200kW

（8300 hp），最高压力 700 barG（10150 psig），是全球石油、天然气领域高压往复式

压缩机装备的主要提供者，在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市场占有率高达95%。收购后公司拥有

了全球领先的高压往复式压缩机技术和产品，填补了公司压缩机产品谱系和国内高端制

造相关领域的空白，并使公司产品进入到能源装备领域，进入到全球能源装备市场。 

2、为争取大幅降低成本，参照公司螺杆压缩机“北美设计，中国制造”模式，LMF 

GmbH部分产品将在国内设厂制造，提高LMF GmbH产品在国内以及亚太市场的竞争力。 

3、LMF GmbH将在欧洲制造、销售公司螺杆式压缩机产品，LMF GmbH公司产品谱系

将得到拓展，成为欧洲螺杆压缩机市场强有力的竞争者，进一步提高公司压缩机产品市

场全球化的程度。 

4、LMF GmbH将成为公司膨胀发电机产品在欧洲的销售、营运、服务基地，有利于

迅速打开欧洲市场。 

5、根据国家提出的《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推进军民融合发

展是一项利国利军利民的大战略，LMF GmbH产品将帮助公司参加军民融合发展。 

七、风险提示 

1、市场风险。公司收购LMF后，海外市场开拓可能不及预期，面临市场风险。 

2、整合及管理风险。公司收购LMF后，由于文化体系、法律体系不同，存在着团队

整合和经营管理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贷款转让协议》 

3、《股权销售与转让协议》 

 

 

 

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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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售出股份 

 

卖方 售出股份代表的已缴足出资额的名义金额 

卖方 1 EUR 4,356,350.00 

卖方 2 EUR 59,400.00 

卖方 3 EUR 3,150.00 

卖方 4 EUR 84,593.00 

卖方 5 EUR 25,778.00 

卖方 6 EUR 25,778.00 

卖方 7 EUR 8,593.00 

卖方 8 EUR 8,593.00 

卖方 9 EUR 142,500.00 

卖方 10 EUR 39,850.00 

卖方 11 EUR 79,400.00 

卖方 12 EUR 39,700.00 

卖方 13 EUR 13,700.00 

卖方 14 EUR 13,700.00 

卖方 15 EUR 86,543.00 

卖方 16 EUR 15,850.00 

卖方 17 EUR 15,850.00 

卖方 18 EUR 7,900.00 

卖方 19 EUR 3,950.00 

卖方 20 EUR 5,700.00 

卖方 21 EUR 1,950.00 

卖方 22 EUR 55,600.00 

卖方 23 EUR 28,450.00 

卖方 24 EUR 31,750.00 

卖方 25 EUR 158,850.00 

卖方 26 EUR 39,700.00 

卖方 27 EUR 31,750.00 

卖方 28 EUR 15,850.00 

卖方 29 EUR 12,700.00 

卖方 30 EUR 15,850.00 

卖方 31 EUR 23,800.00 

卖方 32 EUR 6,350.00 

卖方 33 EUR 12,000.00 

卖方 34 EUR 3,400.00 

卖方 35 EUR 11,350.00 

卖方 36 EUR 158,850.00 

卖方 37 EUR 4,750.00 

卖方 38 EUR 3,150.00 

卖方 39 EUR 7,900.00 

卖方 40 EUR 7,900.00 

卖方 41 EUR 3,150.00 

卖方 42 EUR 3,150.00 

卖方 43 EUR 7,900.00 

卖方 44 EUR 4,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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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方 45 EUR 7,900.00 

卖方 46 EUR 25,779.00 

卖方 47 EUR 4,296.50 

卖方 48 EUR 4,296.50 

合计 EUR 5,7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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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股东贷款 

 

卖方 
债券 I 项下的

初始本金金额 

 
债券 II 项下的

初始本金金额 

 
债券 III项下的

初始本金金额 

 股东贷款协议

项下的初始本

金金额 

 

卖方 1 14,210,722.00    3,947,422.00    8,000,000.00    3,000,000.00   

卖方 2 0.00    0.00    0.00    0.00   

卖方 3 11,117.00    3,088.00    0.00    0.00   

卖方 4 55,940.00   15,539.00   0.00    0.00   

卖方 5 0.00    0.00    0.00    0.00   

卖方 6 0.00    0.00    0.00    0.00   

卖方 7 0.00    0.00    0.00    0.00   

卖方 8 0.00    0.00    0.00    0.00   

卖方 9 502,931.00  139,703.00  0.00  0.00  

卖方 10 140,644.00  39,068.00  0.00  0.00  

卖方 11 280,230.00  77,842.00  0.00  0.00  

卖方 12 140,115.00  38,921.00  0.00  0.00  

卖方 13 48,352.00  13,431.00  0.00  0.00  

卖方 14 48,352.00  13,431.00  0.00  0.00  

卖方 15 62,822.00  17,451.00  0.00  0.00  

卖方 16 55,940.00  15,539.00  0.00  0.00  

卖方 17 55,940.00  15,539.00  0.00  0.00  

卖方 18 27,882.00  7,745.00  0.00  0.00  

卖方 19 13,941.00  3,872.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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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方 20 20,117.00  5,588.00  0.00  0.00  

卖方 21 6,882.00  1,912.00  0.00  0.00  

卖方 22 196,231.00  54,509.00  0.00  0.00  

卖方 23 100,410.00  27,892.00  0.00  0.00  

卖方 24 112,057.00  31,127.00  0.00  0.00  

卖方 25 560,636.00  155,732.00  0.00  0.00  

卖方 26 140,115.00  38,921.00  0.00  0.00  

卖方 27 112,057.00  31,127.00  0.00  0.00  

卖方 28 55,940.00  15,539.00  0.00  0.00  

卖方 29 44,823.00  12,451.00  0.00  0.00  

卖方 30 55,940.00  15,539.00  0.00  0.00  

卖方 31 83,998.00  23,333.00  0.00  0.00  

卖方 32 22,411.00  6,225.00  0.00  0.00  

卖方 33 42,352.00  11,764.00  0.00  0.00  

卖方 34 12,000.00  3,333.00  0.00  0.00  

卖方 35 40,058.00  11,127.00  0.00  0.00  

卖方 36 560,636.00  155,732.00  0.00  0.00  

卖方 37 16,765.00  4,657.00  0.00  0.00  

卖方 38 11,117.00  3,088.00  0.00  0.00  

卖方 39 27,882.00  7,745.00  0.00  0.00  

卖方 40 27,882.00  7,745.00  0.00  0.00  

卖方 41 11,117.00  3,088.00  0.00  0.00  

卖方 42 11,117.00  3,088.00  0.00  0.00  

卖方 43 27,882.00  7,745.00  0.00  0.00  

卖方 44 16,765.00  4,657.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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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方 45 27,882.00  7,745.00  0.00  0.00  

卖方 46 0.00  0.00  0.00  0.00  

卖方 47 0.00  0.00  0.00  0.00  

卖方 48 0.00  0.00  0.00  0.00  

         

合计 18,000,000.00  5,000,000.00  8,000,000.00  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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